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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减量化操作规范

1 范围

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筑垃圾处理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政策，规范建筑垃圾处理全过程，提高建筑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安全处置水平，制定本标准。

加强建筑工地源头管理，做好建筑垃圾分类贮存、分类收集、分类利用和处置。科学编制城市建筑垃

圾治理和综合利用体系发展规划，根据实际需求落实设施用地，加快建筑垃圾各类设施建设落地。

为了推进我国建筑垃圾处置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加大资源化利用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促进行业可

持续发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

《建筑垃圾再生产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

3 术语和定义

3.1

建筑垃圾（建筑废物） Construction waste

建筑垃圾是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五类的总称。指建设、施工单位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

及其它废弃物。

3.2

工程渣土 Engineering waste soil

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地基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弃土。

3.3

工程垃圾 Engineering waste

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金属、混凝土、沥青和模板等弃料。

3.4

拆除垃圾 Dismantling garbage

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拆除过程中产生的金属、混凝土、沥青、砖瓦、陶瓷、玻璃、木材、塑料等

弃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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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垃圾 Decoration waste

指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金属、混凝土、砖瓦、陶瓷、玻璃、木材、塑料、石膏、涂料等废弃物。

3.6

转运调配 Transfer and allocation

指将建筑垃圾集中在特定场所临时分类堆放，待根据需要定向外运的行为。

3.7

资源化利用 resource utilization

使建筑垃圾转化成为有用物质的方法。

4 基本规定

4.1 应优先选用装配式结构、装配式装修等新工艺，新材料，从源头上减少建筑垃圾。

4.2 现场的临时设施、周转材料应选用可周转的材料，减少垃圾产出。

4.3 建筑垃圾应从源头分类。按照渣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置。

4.4 工程渣土应优先就地利用。

4.5 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应按金属、木材、塑料等进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4.6 建筑垃圾收运、处理全过程不得混入生活垃圾及其他危险废物。

5 源头减量

5.1 临时设施优化

5.1.1 施工现场所使用的办公用房、宿舍、其他功能性用房应用可多次周转的装配式、集成式用房，以

减少临时建筑的垃圾产出。

5.1.2 临时道路、加工场地等宜选用预制道路、预制拼接板，能多次周转及使用，避免将来的破除及产

生垃圾。

5.1.3 施工中的临时电缆宜选用桥架进行敷设。

5.1.4 施工用的给水、消防等管线宜选用明敷的方式。

5.1.5 建筑过程中的排水管线宜选用波纹管配预制排水井的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及破除。

5.1.6 施工围挡宜选用装配式围挡，基础宜选用预制基础。

5.1.7 现场的塔吊基础宜设置在基础底板内，减少二次破除；外用电梯基础宜采用预制方式，多次使用。

5.2 建筑体系选择

5.2.1 建筑的结构优先选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现浇作业的占比，降低建筑结构实体产

生垃圾的基数。

5.2.2 装修宜优先选用装配式装修，减少湿作业的占比，减少垃圾产生的基数，减少垃圾的产生。

5.3 工程渣土

5.3.1 工程渣土宜用于建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可用于护坡、护岸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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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工程垃圾

5.4.1 工程垃圾主要包括建筑垃圾、工程弃渣、工程废弃物等，宜选用填埋法、焚烧法、回收利用法、

生物降解法进行处理。

5.4.2 结构及装修的湿作业部分的模板宜选用可多次周转，可二次回收的材料。

5.4.3 结构施工中的钢筋头等材料宜挑选后用于马镫、梯子筋、飞机铁等材料的加工。

5.4.4 结构施工中的剩余混凝土宜统一处理，用于制作工程中的预制盖板及其他部品。

5.4.5 施工中防水卷材、保温板、穿墙套管等材料宜分类存放、处理。

5.5 拆除垃圾

5.5.1 拆除的砖、混凝土等材料宜用作临时道路的路基使用。

5.5.2 拆除的其他类材料宜分类存放、处理。

5.6 装修垃圾

5.6.1 装修类乐基宜分类存储、处理。

6 收集与存放

6.1 运输

6.1.1 装垃圾宜采用预约上门方式收集。

6.1.2 建筑垃圾进入收集系统前宜根据收运车辆和收运方式的需要进行破碎、脱水、压缩等预处理。

6.1.3 建筑垃圾运输车厢盖宜采用机械密闭装置，开启、关闭动作应平稳灵活，车厢底部宜采取防渗措

施。

6.1.4 建筑垃圾运输工具应标志齐全，车辆无泥块等附着物。

6.1.5 建筑垃圾装在高度及重量不得超限。

6.2 转运调配

6.2.1 暂时不具备堆填处置条件，且具有回填利用或资源化再生价值的建筑垃圾可进入转运调配场。

6.2.2 建场建筑垃圾应根据工程渣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进行细分，并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标识。

6.2.3 建筑垃圾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3m。

6.2.4 转运调配场应配备装载设备。

6.3 收集分类原则

6.2.1 垃圾应按照工程渣土、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进行分类。按照不同的施工阶段进行进行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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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工程渣土宜单独收集分类。

6.2.3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宜按照材料种类分类收集。

6.2.4 装修垃圾宜按照材料的种类分类收集。

6.4 存放

6.4.1 垃圾的存放宜采用封闭式存放。根据不同的材料种类存放，避免混放。

7 再利用及再生利用

7.1 建筑垃圾资源化可采用就地利用、分散处理、集中处理等模式。

7.2 建筑垃圾应按成分进行资源化利用。

7.3 进入固定式资源化厂的建筑垃圾宜以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为主，进场物料粒径宜小于 1m。

7.4 存放过程中应配备防尘系统。

7.5 现场临设类的再利用：现场办公用房、宿舍、功能性用房、预制道路板、电缆、各种管材等宜直接

重复使用。

7.6 工程渣土类的再生利用：工程渣土类材料宜做好规划，用于基础基础设施建设。

7.7 工程垃圾的再生利用

a）钢材类垃圾宜进行再回收，进行钢材的回炉。

b）混凝土材料宜用于再生料使用。

c）模板、木方等材料宜用于再生模板的材料使用。

d）电线电缆等材料宜进行直接回收使用。

7.8 拆除类垃圾的再生利用：拆除的混凝土及砂浆等材料宜用于再生料的使用。

7.9 装修类垃圾的再生利用：装修类垃圾应根据材料的种类进行分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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